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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关于组织申报《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年版）》的通

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年版）》的通知

工信厅联电子函〔2020〕1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民政厅（局）、卫生健康委，有关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

（工信部联电子〔2017〕25号）、《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卫老龄发〔2019〕60号）等文件精神，促进优秀智慧健康养老产

品和服务推广应用，为相关部门、机构、企业及个人采购选型提供参考依据，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决定联合组织开展《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年版）》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智能健康养老产品。智能健康养老产品是紧密结合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具备显著信息化、智能化特征的新型智

能健康养老终端产品。主要包括可穿戴健康管理类设备、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五大

类。

  （二）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健康养老产品，创新服务模式，为民众提供的新型健康养老服务。主

要包括慢性病管理、居家健康养老、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健康咨询、生活照护、养老机构信息化等六大类。

  二、申报要求

  （一）产品或服务申报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注册时间不少于1年；

  2.拥有所申报产品或服务的自主品牌，同一品牌同一产品或服务只能由1家企业申请；

  3.具有完善的产品销售网络或服务网络、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

  4.产品申报单位2019年度智慧健康养老相关业务收入不低于800万元或产品累计投放数量不低于8000台；服务申报单位2019年度智慧健康养老

相关业务收入不低于600万元或累计服务人数不少于4000人次。

  （二）申报的产品或服务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申请的产品或服务属于附件1所列的分类，并满足相对应的要求；

  2.申请的产品应为具有技术先进性、质量可靠的量产定型产品，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并已大规模应用；申请的服务应为

市场已推广的成熟服务。

  （三）已入选《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18年版）》的产品和服务，如需继续保留，企业可申请复审。申请复审的产品和服务应

已取得良好推广效果，且仍为企业未来推广重点。

  三、组织实施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下统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民

政、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辖区内相关单位开展申报工作。中央企业组织成员单位开展申报工作。

  （二）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申报书（见附件2），申请继续保留《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18年版）》中的产品和服务应填写复

审表（见附件3），向所在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所属中央企业提交申报材料。

  （三）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民政、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确定拟推荐的产品及服务名单，出具三部门盖章的

推荐意见函；中央企业要做好成员单位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出具推荐意见函。请于2020年7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包括纸质版一式两份和电子

版）及推荐意见函以邮寄或机要交换方式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8号楼。

  （四）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对申报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评审，按照好中选优的原则确定拟入围的产品和服

务。

  （五）评选结果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对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正式发布《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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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管理和激励措施

  （一）入围产品单位应保障相关产品的生产、市场供应和售后服务，入围服务提供单位应做好相关服务的市场推广，把好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关，努力树立行业标杆。

  （二）《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年版）》中的产品和服务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及有关部门的质量监督。发现问题一经核

实，取消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入围资格。

  （三）对已纳入《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年版）》的产品或服务，鼓励社会资金予以支持。

  （四）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利用相关部门官网、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以及召开发布会、行业论坛等形式，扩大《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

务推广目录（2020年版）》入围产品和服务的影响力。

  

  联系人及电话：丁杰 010-68208261

  

  附件：

　　1.《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年版）》分类

　　2.《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年版）》申报书

　　3.《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18年版）》复审情况表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0年5月30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1/c7950564/part/7950657.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1/c7950564/part/7950667.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1/c7950564/part/7950681.pdf












中国政府网 中央国家机关举报网站  网站地图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地址: 中国北京西长安街13号 邮编: 100804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网站标识码：bm07000001 京ICP备 04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102700068号

【打印】 【关闭】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72863338FF66940E053022819ACCE02
http://www.gov.cn/
http://zygjjg.12388.gov.cn/
http://www.miit.gov.cn/n1146322/n3733725/index.html
http://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40102700068

